报名申请书

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：
经认真阅读西永微电园部分土地临时利用招商公告并进行现场踏勘，我方完全接受公告中的规定和要求，我方愿以土地临时利用服务费单价不低于人民币2.5万元/亩·年（大写：贰万伍仟元/亩·年）的价格申请参与      地块此次公开竞价，土地临时用途为         。
一、我方愿意按照公告文件规定，交纳报名保证金人民币¥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整）。
二、本次申请是我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已认真、仔细阅读过本次土地临时利用公开招商相关文件。我方经过对地块的现状审慎调查后，已完全知悉并接受地块的所有真伪、瑕疵、缺陷及由此造成的一切风险损失，对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清楚明白并充分理解且无异议，同意并接受本招商公告所有条款。所提交材料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三、如我方被确定该地块临时利用单位，我方保证按照公告规定和要求履行全部义务，严格遵守《土地临时使用合同》约定，并保证临时利用期限结束后，按时完成拆除恢复工作交还土地。
四、报名保证金交纳信息
账户名：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行
账号：3127  0101  0400  00043


          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委托代理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联 系 人：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
          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